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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召集人：                  簽章 

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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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表分別致送申訴學生、評議委員、班導師、輔導教官、輔導室、有關處室

及原承辦單位。 

二、原處分單位接獲通知書後應將辦理結果函覆申訴人及申訴評議委員會。 

三、學生如不服申評會之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法向

教育部提起訴願。 

 


